附件2
2021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项目名称
	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专项经费
	项目编码
	

	项目实施单位
	玉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主管部门
	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资金总额
	资金来源
	金额（万元）

	
	合计
	25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其中：中央
	

	
	25
	自治区
	

	
	政府性基金
	
	

	
	其他资金
	
	

	项目概况
	调解仲裁工作顺利有序进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规范用人单位用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项目起始时间
	2021年1月1日
	项目终止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项目实施进度
	2021年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专项经费年初预算数为25.00万元，执行数为21.70万元，完成预算的86.80%。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专项经费费各个子项目按时完成。

	年度绩效目标
	妥善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将案件化解在基层，提高结案率和调解率，充分发挥调处中心“四位一体，五调联动”解决劳动争议的渠道和平台，引导农民工工资争议及弱势群体当事人到调处中心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工资争议,畅通“绿色通道”;开展仲裁技能练兵比武及业务培训，强化队伍建设。

	自评得分（满分100分）
	90分
	预算执行率% (10分)
	86.8%

	项目绩效目标

衡量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实际完

成值
	未完成

的原因
	指标得分

	
	产出指标60

分。其中：产

出数量、质量、

时效、成本分

别20分、20
分、10分、10

分）
	产出数量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结案率。
	结案率90%以上。
	结案率达98%以上。
	
	20分

	
	
	产出质量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调解率。
	调解成功率60%以上。
	调解成功率达75%以上。
	
	20分

	
	
	产出时效
	完成时间
	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
	全部按时完成
	
	10分

	
	
	产出成本
	调解仲裁办案补助、日常工作正常开展
	25万元
	21.70万元
	因疫情原因，全市仲裁员培训时长缩短，培训支出减少。
	10分

	
	效果指标

(20分)
	社会效益
	调解仲裁工作顺利有序进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规范用人单位用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调解仲裁工作顺利有序进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规范用人单位用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调解仲裁工作顺利有序进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规范用人单位用工，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20分

	
	社会公众或服

务对象满意度(10分)
	仲裁劳动者满意度
	≥90%
	≥90%
	≥90%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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